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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教科学〔2018〕12 号 

 

2007—2013

 

 

各市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区直各中等职业学校，各有关科研教

研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，经研究，

决定对 2007—2013 年间未结题课题进行集中受理。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受理范围 

广西教育科学规划 2007—2013 年度立项的所有类别的未结

课 题 ， 具 体 名 单 可 登 录 广 西 教 育 厅 网 站

http://www.gxedu.gov.cn 查询（访问路径为广西教育厅网站主

页（右下角）—厅内导航—教研院—规划课题管理）。 

本次集中受理亦可受理除广西教育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

课题和专项课题外的 2013 年后立项需结题的其他课题。 

二、成果要求 

资助经费重点课题（A 类）、自筹经费重点课题（B 类）、

自筹经费一般课题（C类），可提交研究总报告、书稿、著作、

已发表的研究论文等。委托重点课题以委托时对研究成果的要求

为准。专项课题按立项时课题申报书所预设的成果进行验收。 

 

http://www.gxedu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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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报送要求 

（一）报送程序 

各高等学校、区直各中等职业学校的课题先报学校（单位）

科研主管部门审核确认，再由各学校（单位）科研主管部门统一

提交广西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；各市教育局、市县所属

中小学幼儿园课题申报采用三级审核报送制度。第一级为“申报

者所在单位”（如学校），第二级为“市级管理部门”（如各市

教科所或教育科学规划办），第三级为“广西教育科学规划领导

小组办公室”。各级管理机构要严格审核材料内容等，签署明确

意见。广西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不直接受理个人报送。 

（二）材料要求 

包括 1 套结题鉴定材料（具体要求详见附件 1）、1 份《课

题结题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。材料要求统一用计算机填写、A4 纸

双面印制。各级管理机构统一收集和报送材料的纸质版，同时报

送《课题结题汇总表》的电子版到指定邮箱。广西教科规划办不

返还结题材料，请有关单位和申报人自行留底。 

（三）报送时间和地点 

材料报送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1日-16 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材料报送地址：南宁市竹溪大道 69 号，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

办公大楼 1701 房，邮编：530021。联系人：罗彩，电话：0771

—5815302；电子信箱：gxghb@gxedu.gov.cn。 

四、其他 

（一）广西教育科学规划 2007—2013 年度立项的所有未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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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题必须按规定要求进行结题。未按规定时间及程序申请结题的

一律予以撤项。 

（二）对被撤项课题资助经费的处理。根据《关于印发〈广

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〉等若干管理细则的通知》，对课

题负责人因工作调动、出国、生病、死亡或其他原因不能继续研

究而被撤销或中止的课题，将追回已拨经费的剩余部分。对无故

不完成研究任务或自行中止研究工作的课题，将追回已拨出的全

部款项。因违纪而被撤销课题的，将追回已拨经费。课题负责人

无法赔偿的，由作出信誉保证的所在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 

（三）广西教育科学规划 2007—2013 年度立项的所有类别

的未结课题的具体名单中，如有已结课题，请反馈至广西教育科

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（四）本次项目清理工作，由各有关项目单位集中报送结题

材料。请各有关单位加强对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管理，做好

本次未结项目的集中受理工作。 

（五）如课题需咨询，请加入广西教科规划办咨询 QQ 群：

777456312。 

 

附件：1.结题鉴定材料整理要求 

      2.课题结题汇总表 

 

 广西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（代章） 

2018 年 8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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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课题研究完成后，课题负责人按照要求填写及报送 1 份结题

鉴定材料，每套材料内容及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《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结题申请书》。要求正确填

写申请书内容、注意签字盖章。 

（二）《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请·评审书》。要求提供

申报时填写的申请书复印件，注意签字盖章。 

（三）课题立项通知书。要求提供立项时广西教科规划办批

复给课题组的立项通知书复印件，如无立项通知书批复则提供课

题立项的通知文件的复印件。 

（四）课题变更申请表。包括课题负责人、课题组成员、课

题名称等，注意签字盖章，如无变更则不提供。如已获准批复，

请提供变更批复的复印件。 

（五）成果主件及附件。主件提交研究总报告；附件可提交

书稿、著作、已发表的研究论文、相关证明（领导批示、获奖情

况、媒体报道及决策报告被采纳等的证明文件）等。 

（六）以上材料的电子版光盘。要求将上述材料形成 word

文档，全部刻录成光盘，并在光盘封面上标注课题名称及课题负

责人姓名。 

《结题申请书》、《申请·评审书》、《课题变更申请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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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可 登 录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 公 众 信 息 网

http://www.gxedu.gov.cn 下载（访问路径为广西教育厅网站主

页—厅内导航—教研院—规划课题管理）。除著作外，每套鉴定

材料须统一用 A4 纸左侧装订(无需装订成册)，装入硬纸皮档案

袋中，并用结题申请书的封面作为档案袋的封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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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 
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
 

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联系地址及电话 课题组成员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本表格可根据需要自动加行。请各有关单位统一收集好后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

前报送广西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，电子信箱：gxghb@gxedu.gov.cn。 


